[bookmark: _GoBack]能源管理扶持（开展能源审计奖励）（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办法）申请表
事项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申请事项名称：能源管理扶持（开展能源审计奖励）（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办法）
	企业名称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机构代码）
	

	注册地址
	
	法定代表人
	

	经营地址
	

	基本户银行
	
	基本户账号
	

	注册资本
	
	注册时间及
迁入我区时间
	
	税务登记号
	

	经办人
	
	手机及
办公电话
	
	身份证号码
	

	Email、qq 
	

	业务主管部门
	广州市黄埔区工业和信息化局（广州开发区经济和信息化局）

	政策依据
	“穗埔发改规字〔2021〕1号”

	申请金额
	人民币           万元（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
	申请兑现
事项
	第五条 能源管理扶持（开展能源审计奖励）（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办法）

	列入监管的重点用能单位通知（红头文件及文号）
	

	项目名称
	
	项目建设
起止时间
	

	项目实际委托费用（万元）
	
	
	

	申请人承诺
	申请人承诺：
1、充分知悉并自愿遵守 《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 广州高新区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办法》（穗埔发改规字〔2021〕1号） 等相关政策及规定。
2、对提交的各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负责，不存在隐瞒、提供虚假材料、恶意套取资金等情况。
3、扶持资金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财务、会计制度的规定进行账务处理，对有明确资金用途的，保证扶持资金专款专用，自觉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，主动配合做好项目的跟踪管理工作。
4、在广州开发区、广州市黄埔区及其受托管理和下辖园区范围内经营，不以短期注册公司、临时导入业务等方式获取奖励补贴。
若违反上述承诺，本单位明悉除须主动退回领取的相关扶持资金外，还须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。
         
   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或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
   企业公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 月    日



